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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会计估计变更专项说明的审核报告 

 
 

致同专字(2018)第 110ZA6821 号 

 

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审核了后附的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

国医药）董事会编制的《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会计估计变更专项说明》 

（以下简称 专项说明）。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日常信息披露工作备忘

录——第一号 临时公告格式指引》中的《第九十三号 会计差错更正、会计政策

或会计估计变更》的要求编制和对外披露专项说明，并确保其真实性、合法性及

完整性是中国医药董事会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

业务准则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执行审核工作，

并在此基础上对专项说明发表审核意见。在审核过程中，我们实施了我们认为必

要的审核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审核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我们认为，后附的专项说明在所有重大方面如实反映了中国医药本次会计估

计变更的情况，相关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

计变更及差错更正》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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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审核报告仅供中国医药披露专项说明时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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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会计估计变更专项说明 

  

一、会计估计变更的原因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相关规定：“企业应

当根据以前年度与之相同或相类似的、具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的应收款项组合的

实际损失率为基础，结合现时情况确定本期各项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比例，据此

计算本期应计提的坏账准备。”  

随着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特别是“两票制”的实施，公司逐步加

大业务结构调整与转型步伐，应收款项结构与坏账风险水平也随之发生重大变化，

现有坏账准备计提政策不能客观地反映公司应收款项的风险。为更加客观、公允

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与经营成果，适应“两票制”等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匹配

业务转型及发展需要，公司拟对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比例进行变更，自 2019 年

1 月 1 日执行。 

二、会计估计变更的内容  

公司应收款项信用风险特征组合中的账龄组合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

变更前后计提比例如下： 

 

账龄 
变更前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变更后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3 个月以内（含 3 个月） 0 0 

3 个月－1 年（含 1 年） 5 1 

1－2 年（含 2 年） 15 15 

2－3 年（含 3 年） 40 50 

3－5 年（含 5 年） 70 100 

5 年以上 100 100 

三、会计估计变更的会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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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及差错更正》相关 

规定，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应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四、对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鉴于公司无法预测未来按账龄法计提坏账准备部分的应收款项结构及余额情

况，因此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对公司未来期间损益影响金额无法合理确定。 

五、会计估计变更的批准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已经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 24 次会议于 2018年 11月 28日 

审议通过。 

 

 

 

 

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Ｏ一八年 十一 月二十八日 

 

 

 

 


